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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自愿披露标准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原自愿披露标准 

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2 月 3

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制定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

自愿披露标准的议案》，确定公司自愿披露标准如下：公司签订的单个工程勘察

设计合同金额达到人民币 2,000 万元以上的（含 2,000 万元），单个工程总承包

合同金额达到人民币 20,000 万元以上的（含 20,000 万元）；或工程勘察设计合

同金额虽未达到 2,000 万元，工程总承包合同虽然未达 20,000 万元但公司认为所

签订合同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，公司将按照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

号—日常经营重大合同》及时披露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披露

的《关于确定自愿性披露标准的公告》。 

二、调整后的自愿披露标准 

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

整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自愿披露标准的议案》，根据公司当前业务规模，为使

广大投资者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，公司对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自

愿披露标准进行调整。调整后的自愿披露标准为： 

合同类别 金额 

单个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人民币 2,000 万元以上 

单个工程总承包合同 人民币 20,000 万元以上 

单个户用光伏电站产品销售及服务合同 人民币 5,000 万元以上 



注：上述自愿披露标准中的“以上”含本数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7 月 28 日 


